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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工字〔2021〕39 号

关于实施《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请销假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教学学院;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研究生日常管理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

教学秩序，经研究，制定实施《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请销假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并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《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请销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学生工作（部）处

2021 年 9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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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请销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研究生日常管理，培养学生的组织纪律

性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促进校风学风建设，根据

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学校《赣南师范大学硕士研

究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赣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在校研

究生。

第二条 研究生凡因事、因病、因公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

按期入学、报到注册，或不能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教育教学活

动，或不能参加学校、学院、班级统一组织的活动，或离开学

校（含教学期间的节假日），或夜间不能返回宿舍住宿，必须

事先办理请假手续。

第三条 请假包括病假、事假、公假三种：

（一）病假：研究生因本人身体健康原因不能参加教育教

学活动，可请病假。

（二）事假：研究生因个人、家庭等紧急或重大事件需办

理，可请事假。

（三）公假：研究生因参加学校、学院组织的重大活动，

代表学校参加校外竞赛、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等活动，或因学校、

学院、导师公派参加会议、合作研究、科研课题等科研任务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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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假。

第四条 审批权限：

研究生请假 1 天，由导师审批；请假 2～14 天（2 周内），

由导师审核同意后报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审批；请假 15～

28 天（4 周内），由导师审核同意后报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

和学院分管研究生教学工作领导共同审批，并报学生工作部

（处）、研究生院登记备案；请假 29～35 天（5 周内），经导

师、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、学院分管研究生教学工作领导审

核同意报学院院长审批后，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向学校分

管校领导汇报，并报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研究生院登记备案（附

件 2《赣南师范大学学生请假备案表》）。学生请假时间一般以

5 周为上限。

第五条 请假手续：

（一）研究生请假必须填写《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请假审

批表》（附件 1），注明事由、起止时间、外出目的地，并由审

批人签字。审批联交学院备案，同意书联交班主任留存备查。

（二）病假：研究生须持校医院或县（区）级以上医院证

明办理病假手续，导师要视请假学生病情确定是否与家长联系

告知或核实情况。一学期内因病请假累计达三分之一（含）以

上者应当办理休学手续。

（三）事假：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，一般不允许请事假，

如确实遇到特殊情况须陈述原因并出示证明，导师要视情况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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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是否需要与家长联系告知或核实情况。一学期累计事假超过

学习时间四分之一（含）者应当办理休学手续。

（四）公假：研究生因参加活动请假，须持学院、活动组

织机构所开具的活动参与证明办理请假手续；研究生因科研任

务请假，须持会议通知、联合培养协议书等办理请假手续。各

单位应严格公假（科研任务除外）审批手续，避免公假过多占

用学生学习时间。

（六）续假：研究生假满而未能返校时，应履行续假手续，

续假应由研究生本人或其家长电话联系其导师并说明原因，得

到同意后，方可由委托他人代其办理，续假手续与请假手续相

同。

（七）补假：研究生因急重病、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下无

法及时办理请假手续时，可先与导师、班主任电话联系说明情

况，事后 7 天内按规定完成补办请假手续。

第六条 销假手续：

（一）研究生假满返校后，应及时到学院履行销假手续。

（二）补假的研究生销假时必须持有补假原因证明或相关

机构为其开具的补假原因说明，否则视其未履行请假手续。

第七条 研究生在国家法定节假日离校外出，应遵照学校

规定的学生外出登记备案制度登记备案。登记备案工作由班主

任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认真填写《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节假

日外出离校登记表》（附件 3），交学院留存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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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请假理由必须真实，如发现有欺骗行为者，所耽

误的学习时间一律按旷课处理，并视情节和认错态度给予批评

教育或纪律处分。

第九条 研究生请假期间，应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以及学

校管理规定。如发现研究生发生违法违纪行为，按照相关规定

处理。

第十条 请假期限已过仍不按时返校也不按规定续假者、

请假期满后未及时销假者、未经批准擅自离校者，按旷课处理，

旷课学生的纪律处分依据学校有关违纪处分条例执行。研究生

未请假离校连续 2 周或请假逾期两周未归者，按退学处理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试行，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

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．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请假审批表

2．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请假备案表

3．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节假日离校外出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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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请假审批表
姓 名 年级、专业 寝室 苑 栋 室

请假人电话 目的地联系人及电话

请假前往目的地详细地址

本人因 请假，

请假期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共 天。

本人了解《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请销假管理办法》，由于请假造成误课、缺

考、安全事故等责任由本人负责承担。

请假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导师意见 分管学生工作领导意见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分管研究生教学工作领导意见 教学学院院长意见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销假时间 年 月 日 学生签名：

备注：此表审批完毕后交学院学工办备案。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请假同意书
经学院审批，同意 同学因 请假，

请假期从 20 年 月 日至 20 年 月 日止共 天。

签名： 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备注：此同意书由最终审批权限负责人签名，请假学生将本同意书交班主任留存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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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请假备案表

序号 学院 姓名 性别 年级、专业 请假事由 请假起止时间 销假时间 备注

注：学生请假 15 天以上须到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研究生院备案，学院学工办负责研究生日常教育管理的辅导员每月 5号前统计上报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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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节假日离校外出登记表
班 级 ： 填 表 人 ：

班主任签名：

序

号

姓

名

学
号

年级、
专业

离校时

间段

（具体
起止时
间）

离校去向地址

（具体到乡镇
村小组、

街道门牌号
码）

乘坐交通

工具（如火

车，写上

时间和车

次）

本人

联系

方式

家长

及

联系

方式

导

师

是

否

同

意

学生

本人

签名


